
玉溪市红塔区研和中心小学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项目名称

研和中心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区级）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云政发〔2016〕74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3年第二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中央和省级直达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23〕133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设置研和中心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区级）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研和中心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红塔区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按照小学720.00元/生·年，初中940.00元/生·年的标准执行,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学生数再增加300.00元/生·年的公用经费补助，所需资金由中央、省、市、区共同承担。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经费保障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差距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项目实施内容

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开支范围及标准支出，保障学校正常运转，改善学校教育教学条件，做好教师培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玉溪市红塔区研和中心小学预计在校学生2635人，生均公用经费执行标准720.00元/生·年，寄宿制学生公用经费再增加300.00元/生·年，由中央承担80.00%，省级承担14.00%，市级承担2.40%，区级承担3.60%。2026年该项目区级承担预算经费67,564.80元，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
项目实施计划

（一）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开展项目；
（三）项目资金首先用于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开展教师培训，在项目资金足额保障的情况下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改善教学条件。

项目实施成效

2026年项目预期达到：受益学生人数超过2635人，补助标准达标率100.00%，资金支付完成时间到达100.00%，师生对政策的知晓度达90.00%及以上，学生满意度达90.00%及以上。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开展培训继续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改善教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项目二

项目名称

研和中心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区级）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玉红财教〔2024〕30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设置研和中心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区级）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研和中心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玉红财教〔2024〕30号）、《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规〔2021〕6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县级分档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6号）文件精神，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标准为：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250.00元/生·学年，非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25.00元/生·学年，对8个人口较少民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落实好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再按照250.00元/生·学年的标准给予补助，所需资金由中央、省、市、区共同承担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经费用于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要求，联合社区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认定结果进行公示并做好解释工作，保证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受到补助。资金指标到账后，及时将补助准确、足额发放到学生手中，做好台账备查。
资金安排情况

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标准为：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250.00元/生·学年，非寄宿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25.00元/生·学年，对8个人口较少民族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落实好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再按照250.00元/生·学年的标准给予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区按照80.00%、14.00%、2.40%、3.60%的比例共同承担。2026年，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区级预算26,201.25元。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经费用于资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项目实施时间为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生活补助分春、秋两个学期及时、准确、足额发放至受助学生监护人银行卡上。
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的实施，预计受助学生达220人及以上，资助事项公示度达到100.00%，补助发放及时率达到100.00%，受助学生满意度大于等于90.00%。切实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让学生能安心学习，为其顺利完成学业提供物质保障；通过义务教育保障机制，优化教育布局，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在更高层次的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项目三

项目名称

玉溪市红塔区研和中心小学遗属补助经费项目。
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号）、以及关于调整红塔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知文件精神，设置玉溪市红塔区研和中心小学遗属补助经费项目。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研和中心小学。
项目基本概况

符合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条件的人员，2024年7月起，按以下补助标准调整：补助对象为城镇户口的，因病死亡，由947.00元调整为956.00元；因工死亡，由1,092.00元调整为1,103.00元。补助对象为农村户口的，因病死亡，由656.00元调整为695.00元；因工死亡，由756.00元调整为801.00元。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文件的规定，该资金主要用于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发放。
资金安排情况

我校2026年预算领取遗属补助人员7人，其中：城镇1人，农村6人。金额合计61512.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一）该项目实施期限1年，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计划于2026年每月完成补助资金的发放。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项目遗属补助人数超过7人，补助标准达标率等于100.00%，及时发放率等于100.00%，对政策的知晓度达90.00%以上，单位人员满意度达90.00%以上，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
